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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擇？ 

我常常都收到一些當事人的查詢，他們的疑問是︰為甚麼司法機構要鼓勵

訴訟人調解呢？法庭不是讓人「打官司」的嗎？其實訟訴的其中一個目

的，是幫助當事人解決爭議。但解決紛爭，不一定是只有「打官司」這個

途徑。 

 

其實除了訴訟之外，調解是解決糾紛的另一途徑，讓爭議雙方尋求一個滿

意的解決方案。 

 

調解統籌主任辦事處之成立 

家事調解服務 

對司法機構而言，調解並不是一個新名詞。司法機構早於 2000 年推行一

項《家事調解試驗計劃》，並為此於家事法庭大樓內設立了家事調解統籌

主任辦事處（「調解統籌辦事處」），協助推行這項試驗計劃。試驗計劃

於 2003 年 7 月結束，但由於這項計劃成效顯著，能夠幫助正在分居或離

婚的夫婦，在無需花費大量金錢進行訴訟下把問題解決，有見及此，司法

機構決定保留調解統籌辦事處，並繼續為辦理離婚的夫婦提供家事調解講

座及調解前的諮詢服務，期望在多方面協助尋求調解的夫婦以非對抗的形

式解決問題。 

 

建築物管理調解服務 

土地審裁處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就建築物管理案件引入調解機制。司

法機構於 2008 年 1 月在土地審裁處成立了「建築物管理調解統籌主任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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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處」（「調解統籌辦事處」），目的是協助建築物管理案件中的訴訟人

尋求調解服務，藉此解決爭議，同時期望和解有助維持同一大廈或屋苑業

主之間和諧的關係。此調解統籌辦事處的成立，在於提供一個資訊中心，

方便已入稟法院的訴訟人，查詢有關其建築物管理案件的調解事宜。調解

統籌辦事處會舉辦調解講座，亦提供調解前的諮詢服務，以利便願意尋求

調解的訴訟人選任合適的調解員。 

 

爭議各方如有意尋求調解，兩間調解統籌辦事處，均會提供一份調解員名

單，名單上列出之前已表示願意參與調解服務的調解員資料，以供爭議各

方選擇，並會把有關個案轉介至雙方同意的調解員進行調解。事實上，調

解工作均由司法機構以外的獨立調解員或社會服務機構／非政府機構執

行。 

 

調解資訊中心之成立 

為了配合民事司法制度改革，鼓勵訟訴各方嘗試以調解方式達致和解，司

法機構於 2010 年特別設立了「調解資訊中心」，協助訴訟各方了解調解

的性質、過程及目的，以便訴訟人向專業團體尋求調解服務。在一般民事

案件中，爭議各方均可先參加由司法機構提供的調解講座。為避免角色上

的衝突，司法機構的職員不會為爭議各方直接提供調解服務。爭議各方若

同意嘗試調解的話，可以共同委任一位司法機構以外的獨立專業調解員，

接受其調解服務。 

 

調解講座用處何在？ 

雖然「調解」已比以往更廣泛地為大眾所認識，但有不少訴訟人士仍未能

掌握到調解的過程及自己在當中扮演的角色。因此，司法機構為當事人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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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的調解講座盼能增加他們對調解的認識，並提升他們對調解的信心及動

機，而最重要的是預備當事人更投入調解的過程，以締造雙贏的局面。 

 

自 2010 年 1 月起至 2014 年 2 月，調解資訊中心（「中心」）邀請參加講

座的人士填寫一份「調解講座的意見調查」，提供意見的人士都是以不記

名及自願的方式參與。中心在過去四年多共收到 1,279 份意見表，當中有

87%的參加者認為，中心開辦的「調解講座」能增加他們對調解的認識。

另外，有 97%參加者表示，若他們有親友遇上同類事情的事候，會推介他

們先參加此類調解講座。 

 

整體而言，一個成功的調解講座，並不只是在於參加者是否出席聆聽，而

是在整個講座中，調解主任能透過解說，帶出調解的訊息，從而減低訴訟

人的抗拒心態，讓他們那種對抗的態度軟化下來。因為只有他們願意放下

成見，才能找到更多可行及雙方滿意的方案。調解主任更鼓勵當事人在講

座中發問，讓他們釋除心中對參與調解的疑慮，這樣更能令參加者主動投

入，為他們參與正式調解時作出更好的準備。 

 

人與人之間有不同意見乃平常事，因此有爭議，也並非絕症。如果我們把

「爭議」看作是一種「病」，要治療這種「病」，也許有很多方法，就如

選擇做手術、吃藥或自然療法，也未嘗不可，因為這種「病」有很多不同

的療程選擇。但是，有一種「病」是最難「醫治」的，這種「病」稱為

「對立態度」。如果有爭議的人士持著「對立態度」參與調解，縱使調解

員有超凡的技巧，甚至事件中有無數的解決方案，雙方也難達成共識。因

此，我們在調解講座及調解前諮詢面談中，均以軟化訴訟人「對立的態

度」為其中一個重要目標。 

 

是「強者」還是「弱者」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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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有些訴訟人提問︰若果他們主動向對方提出調解，是否「示弱」的表現

呢？答案當然不是。試想想，參與調解的人需要面對那個曾經與自己對峙

的另一方，雙方均須承擔某程度的壓力，要刻服這個心理關口，殊不容

易。所以願意參與調解的人，都是作出了勇敢的決定及願意付出代價，嘗

試找出解決方案的人。他們才是「強者」。 

 

最勇敢的決定 – 饒恕 

我也常常看到怒氣沖沖的當事人，往往因為各種前塵往事，與「對家」積

怨很深，放不低時又不知不覺傷害了自己。又有些家事案件的訴訟人，因

為曾遭對方在情感上的傷害，害怕在調解時，傷口又再次被揭開，因此拒

絕嘗試調解，但卻被那股怨恨繼續困擾。這些當事人帶着那股化不開之怨

氣行人生的路，實在苦不堪言。 

 

有些當事人向我反映，他們不是不明白「調解」的好處，也不是不相信調

解可減輕他們在訴訟中之壓力，而是他們認為「訴訟」才可給對方一個教

訓，為自己出一口烏氣。採用調解，豈不是便宜了對方﹖這些當事人的立

場及感受是可以理解的。這些不願意原諒「對家」的當事人，往往不明白

饒恕對方的第一個「受益人」是自己。況且，當事人不應把「法庭」用作

私人報復的工具，而是以法律來解決雙方爭議。單單用「法庭」作爲私人

報復的工具，就是濫用司法程序，對自己和大衆都沒有好處。而且，訴訟

所帶來的精神壓力、時間及金錢的透支，往往是當事人始料不及的。 

 

正如前文所提，參與調解需要勇氣，饒恕對方並非「示弱」，也是一個勇

敢的決定，因為「強者」才能有這份勇氣及毅力去克服創傷，尋求共識，

達至雙贏。雙贏的人生需要卸下包袱，放低自己。其實幸福的秘密，就是

要懂得放低。最完滿的和解協議裏，少不了「饒恕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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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願訴訟中不能原諒「對家」的當事人都能明白，饒恕是超越雙贏的選

擇！ 


